
獎狀參考樣態 

一、 獲獎期間需為 114/4/16至 115/4/15期間。 

二、 「主辦單位」需為「教育部(含各司處)或國教署」所發放之獎狀，僅所

述三種單位符合，如圖所示: 

 

  



1.「全國學生音樂比賽」主辦單位為「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」，然獎狀發放

頭銜為教育部，可申請本獎學金。意即只要拿的到教育部發放的獎狀就符合

資格。範例如下: 

 

  



2.全國運動會、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、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(全中

運)，此體育類競賽，雖獎狀上無教育部字樣，已認定為教育部主

辦，可申請本獎學金。範例如下圖: 

  

 

  



3.其餘皆不符合本獎學金申請條件，常見不符合如下:教育部體育署、OO

協會/總會、各地方政府等。亦請注意個人賽獎項需為第 1至第 6名或佳

作；團體賽獎項限前三名。常見不符合樣態: 

 

 

 

 

 


